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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行动

平安创建

PingAn
ChuangJianZaiXingDong

本报讯（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 袁刚
陈明）4 月 4 日，襄城县人大常委会组织
举行员额法官、员额检察官（以下简称

“两官”）履职评议启动仪式，通过现场摇
号的方式随机抽取 6名员额法官、4名员
额检察官作为2023年度履职评议对象。

开展“两官”履职评议，是为了把
评人和评事有机结合起来，有效增强
人大对法院、检察院的监督，推进司法
为民和公正司法，坚持正确监督、有效
监督、依法监督。为保证评议工作客
观公正，根据有关要求和部署，启动仪
式上，按照“统一编号、现场摇号、现场
公布”的方式，依次摇号抽取襄城县人
民检察院评议对象 4 人、社会评议组评
议人员 10 人、专业评议组评议人员 10

人、襄城县人民法院评议对象 6 人，并
当场公布了摇号结果。

据悉，此次履职评议工作将严格
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，坚持“尽职
不越位、决定不处理、监督不代办”，做
到正确监督、有效监督、依法监督。法
院、检察院等相关单位要统一思想，整
体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提升履职评议
工作质效；落实整改，做到未评先改、
边评边改、评后快改，确保评议工作取
得实效；积累经验，敢于斗争、善于斗
争，积极解决工作难题，推动“两官”履
职评议工作法治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
为襄城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
强法治保障。

襄城县员额法官、员额检察官
履职评议工作启动

本 报 讯（记 者 董 全 磊 通 讯 员 张
棣）4 月 7 日上午，魏都区人民法院召开
新闻发布会，对 2022 年金融审判、买卖
合同审判、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情况进
行通报。

此次新闻发布会，以“司法助力营
商环境 合力打造诚信社会”为主题。
发布会上，魏都区人民法院发布三个
白皮书，即《2022 年金融审判白皮书》

《2022 年买卖合同审判白皮书》《2022
年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》，对三类案件
的收案和结案情况、趋势特点等进行
分析，提出针对性对策和措施，并对下
一步工作重点进行谋划。

近年来，魏都区人民法院紧扣护航
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心，致力于
为企业排忧解难，服务辖区经济发展。

该法院竭力当好企业的“店小二”，营造
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，用“放心、安心、
舒心”的司法服务，助推企业“快发展”，
为“拼经济”贡献更多法院力量。

在金融审判工作中，该法院依托
2019 年 12 月成立的金融纠纷一体化处
理中心暨魏都区人民法院营商环境司
法保障中心，统一立案审理辖区的金融
纠纷案件，对辖区内的涉营商环境五类
案件实行立、调、审、执闭环管理模式，
平等保护各方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，坚
持和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，支持和规
范金融创新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，推
进和保障金融改革。2022年，该法院共
审结金融纠纷案件 1353起。

结 合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案 件 日 益 增
多、当事人诉求越发复杂、案件类型越

发新颖的特点，该法院建立健全专业
化的买卖合同审理团队，将涉企和非
涉企买卖合同案件均纳入专业化审判
范围，根据案件情况适用简易程序，简
化流程、缩短审限、提高结案率，在最
短时间内化解矛盾、定分止争，维护市
场秩序，减少群众诉累。2022 年，该法
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，一审平均审
理天数 26.25 天，与 2021 年的 40.05 天
相比，大幅缩短；结案率、简易程序适
用率、标的额等数据，与 2021 年相比，
均不同程度增加。

随 着 劳 动 者 维 权 意 识 进 一 步 增
强，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逐年增长趋
势。在处理劳资纠纷时，该法院坚持
公平、高效原则，坚持保护劳动者的合
法权益和维护企业健康发展并重，不

断 完 善 劳 动 争 议 一 站 式 多 元 解 纷 机
制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动，促进劳资
纠纷有效化解，促进和谐稳定劳动关
系建立。2022 年，该法院共审结劳动
争议案件 659 件，调解撤诉率与 2021 年
相比进一步提高。

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。魏都区
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、政治部主任陈
卫群表示，该法院将围绕解决企业最
关心、反映最强烈、影响发展最迫切的
问题，探索新实践，丰富新内涵，稳步
提升涉企案件办理质效，推动法治化
营商环境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，使工
作成果真正惠及企业、群众，不断提升
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，为民营企
业家专心创业、放心投资、安心经营提
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。

为“拼经济”贡献更多法院力量
魏都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三类案件审判工作情况

社区矫正对象应当充分珍惜高墙
外的“自由之身”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
自觉接受教育管理。然而，李某多次
违规。昨日，记者从鄢陵县人民检察
院获悉，经该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依法
监督，李某最终被治安拘留 3日。

为督促社区矫正机构严格执行社
区矫正对象“禁止令”的有关规定，3 月
底起，鄢陵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开展
专项检察行动，采取实地走访、突击检
查等方式，对该县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情
况进行摸底，严守刑罚执行监督“最后
一公里”。检查中，检察干警发现李某
多次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，且经司法
行政工作人员教育后拒不悔改。

2022 年 12 月 19 日，李某因犯盗窃
罪被鄢陵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拘役 4
个 月 ，缓 刑 6 个 月 ，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
4000 元。今年 1 月 4 日，李某到鄢陵县
司 法 局 报 道 并 接 受 社 区 矫 正 。 没 想
到，1 月 19 日，李某未经批准擅自外出

到郑州。虽然被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训
诫，但李某毫不在意。

1 月 28 日，李某未经批准外出到建
安区，再次被训诫。2 月 7 日，他因具有
人机分离、私自外出等违反社区矫正
管理规定的情况，被鄢陵县司法局警
告，同时被调整为重点管理人员。2 月
11 日至 3 月 10 日，在重点管理期内，他
先后 22 次未按照管理规定完成每日手
机扫脸生物验证。3 月 22 日，他又未经
批准外出到周口市西华县。

为维护司法权威，3 月 24 日，针对
李某被训诫警告后仍多次违反社区矫
正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，鄢陵县人民
检察院依法监督鄢陵县司法局提请对
其进行治安管理处罚。经过司法行政
工作人员的批评教育，李某认识到自
己的错误，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，
请求宽大处理。4 月 3 日，鄢陵县公安
局对李某依法作出治安拘留 3 日的决
定。

社区矫正非儿戏
屡次违规被拘留

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邢振宇

△ 4月 6月，襄城县公安局王洛派出所民警走
进校园，开展“拒绝校园欺凌 共建和谐校园”普法
知识宣讲活动，结合典型案例，讲解什么是校园欺
凌、如何防范欺凌等方面的知识，引导同学们养成
自觉守法、善于用法的良好习惯。 夏翱斐 摄

▽ 4月 4日，建安区司法局陈曹司法所联合河南本润律
师事务所到建安区陈曹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，通过设立普法
宣传咨询台、悬挂宣传横幅、摆放宣传展板、发放宣传资料等
形式，向群众宣讲法律法规知识。图为普法人员向群众介绍
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定。 刘洁 摄


